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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412） 

 

更改香港總辦事處及 

主要營業地點 

 

中國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公佈，本公司於

香港之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將更改為香港灣仔港灣道26號華潤大廈14樓

1405-1410室，由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三日起生效。 

 

本公司之聯絡電話號碼及傳真號碼將維持不變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 中國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

主席 

 李航 

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

 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本公司合共有四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程雁女士、王振江先生、邱

偉隆先生及馬超先生；兩位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李航先生及邱劍陽先生；另有三位獨

立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杜成泉先生、鍾育麟先生及張榮平先生。 


